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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規定依據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及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特定之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物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以下簡稱「本委員會」。

2、 組成方式： 

（1） 由本系講師（含）以上之八名專任教師組成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並由委員中互推一名為召集人。

（2） 學生代表由大學部及研究所各推選一名代表擔任。

（3） 校外人士代表由產業界代表及畢業生代表共二人組成。

（4） 委員任期一學年，自當選後至下任委員產生止，得連選連任。
（5） 委員選舉於每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改選之。

（6） 審議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。

3、 職責： 

（1） 因應系務發展需要，草擬排課及換課原則之修訂，以建立完善之排課制度。

（2） 協商連貫性科目之課程內容，以利相關科目的課程銜接。 

（3） 本公正、公開的原則下，協調排課事宜，並於每學期之最後一次系務會議提出排課草案，通過後實施。

4、 排課原則： 

（1） 所排科目需配合教師學術專長，及兼顧教師之教學負擔，以利其研究工作之進行。並參考學生對各科目學習之反應情形，在排課時作適當調度，以達成各科目之教學目標。 

（2） 課程委員會應盡量依照教師之任課意願來排課，唯連續授課四年（至多延緩一年），如有他人願任教該科目且符合其專長者，列為優先人選；若原授課者因教學成效優良且有意願繼續任教該科目時，應由課程委員會投票決定之。如有特殊情況無法接受委員會之安排需換課時，可於系務會議中提出，經決議後不得異議。
（3） 教師提出授課科目時宜謹慎且符合個人專長和教學需要，若於他系授課應主動告知課程委員會召集人，如學期中時數不足應於課程委員會中提出說明。

（4） 每位專任教師每學期開設一門必修課或分組核心課程為原則。

（5） 每位專任教師原則上僅支援開設一門「普通物理」課程，如有特殊情況另計。

（6） 為所屬研究生開授專業科目，每學期至多開設一門為原則。

（7） 為提升與擴大教學成效，全英授課科目之選課學生人數需至少3人以上（含博士班課程，且修課學生中需含非所屬指導之學生），方  可申請全英授課獎勵。

（8） 至國外研究、講學，以不影響本系開課原則。

1. 核准1年者，以1學年度（2個學期）為原則。

2. 核准6個月者，以1學期為原則。

3. 核准3個月者，以暑假期間為原則。

4. 分次講學、研究，以不在學期中執行為原則。

（9） 其他情形得由本委員會決議之。

5、 召集人應於開會前公告議題、開會時間及地點，並主動邀請相關老師或學生列席，非該委員會之老師亦得事先知會召集人而得以列席，然列席者不具投票及表決權。

6、 委員會開會應有會議紀錄，會議之決議應公告周知。

7、 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並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